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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

全部获得通过

。

2.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

、

增加提案的情况

。

3.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5

年

6

月

23

日

14:3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本部报告厅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胡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9

人

，

代表股份

501,758,249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04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498,753,42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006%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5

人

，

代表股份

3,004,82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036%

。

（

三

）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

1.

《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8,799,1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2％

；

反对

2,959,12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9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61,220

股

，

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16％

；

反对

2,

959,1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884％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

过

。

2.

《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

2,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8,799,1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2％

；

反对

2,959,12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9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61,220

股

，

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16%

；

反对

2,

959,1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884%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

3.

《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非公开发行

10

亿元私募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8,753,4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11％

；

反对

3,004,82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5,520

股

，

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25%

；

反对

3,

004,8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07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

4.

《

关于增加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

2015

年度

5

亿元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

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8,753,4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11％

；

反对

3,004,82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5,520

股

，

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25%

；

反对

3,

004,8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07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董寒冰

、

叶正义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

出席人员

资格

、

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4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分别于

2013

年

4

月

9

日

、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及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

详见公告

：

2013-22

、

2013-28

）。

根据发行利率水平变动趋势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票面年利率区间的议案

》，

并经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公告

2014-75

、

2014-85

）。

本次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

以下简称

"

定向工具

"

），

已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2014]PPN282

号

，

以下简称

"

《

通

知书

》

"

），

核定定向工具注册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

，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

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定向工

具

，

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6

个月内完成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披露的公告

，

编号

2014-46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了定向工具第一期

5

亿元的发行

，

并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披露了

《

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4-87

）。

近日

，

公司在

《

通知书

》

的额度内完成了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

本期发行规模人民币

5

亿元

，

期限

3

年

，

票面利率

7.7%

。

至此

，

公司已完成了

《

通知书

》

中核定的

10

亿元定向工具的发行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 � � �证券简称:

*

ST 云网 公告编号:2015-138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有关事项

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ST

云网

，

证券代码

：

002306

）

将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

停牌

，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有关事项

，

另外公司债券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已暂停上

市

。

公司将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停牌进展公告

，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申请股票复牌并

将及时刊登复牌公告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

》（

[2008]38

号

），

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的投资品种

，

且潜在

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

采用指数收益法调整

最近交易市价

，

确定公允价值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3

日起

，

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

停牌股票信质电机

（

证券代码

：

002664

）

适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

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特此公告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202� � �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2015

】

1232

号

），

批复内容如下

：

一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40,953,000

股新股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

三

、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

四

、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5-086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

》（

150785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

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和解释

，

并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

在规定期限内将

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240� � � � �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5-033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完成股权过户的公告

� � �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

华业资本

"

）

分

别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

、

5

月

4

日

、

5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

第十一次

会议和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有关收购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捷尔医疗

"

）

100%

股权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相关议案

。

截至目前

，

有关本次收购捷尔医疗

100%

股权事项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

手续

，

同时办理完成本次股权收购相关的工商备案工作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捷尔医疗

100%

股权工商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捷尔医疗

100%

股权已办理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

，

并

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500901000093613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共计持有捷尔医疗

100%

股权

，

为其控股股东

。

二

、

中介机构意见

1

、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

华业资本本次重大资产收购

的实施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和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易涉及的捷尔医

疗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

"

2

、

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认为

：

"

（

1

）

华业资本本次重组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

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

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相关权利

、

权益和利益

。

（

2

）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

，

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况

。

本

次重组相关各方在本次重组有关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事项以及在本次重组过程

中作出的有关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

，

未出现违反承诺内容的情形

。

（

3

）

本次重组的实施和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

"

三

、

备查文件

1

、《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

2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业资本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3

、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66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一心堂

，

证券代码

：

002727

）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刊登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9

号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

、

2015

年

5

月

26

日

、

2015

年

6

月

2

日刊登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51

号

、

2015-054

号

、

2015-055

号

）。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相关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

工作尚未结束

，

公司预计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前无法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

报告书

）

的编制工作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了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59

号

）

,2015

年

6

月

16

日刊登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1

号

）。

截至目前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抓

紧对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

。

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

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相关议案

。

公司承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

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复牌

。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自发布

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

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公告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520�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7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园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四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中发科技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审议议案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１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铜陵市三佳电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５２０

中发科技

２０１５／７／６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手续

：

（

１

）

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持

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

２

）

法人股东应出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

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持股凭

证和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

法

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名称

或姓名

、

并附身份证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的复印件

，

来信或传

真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登记

”

字样

。

（

４

）

未登记不影响

“

股权登记日

”

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

登记地点

：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六

、

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

：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园

邮编

：

２４４０００

电话

：

０５６２－２６２７５２０

传真

：

０５６２－２６２７５５５

联系人

：

夏军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

、

股

东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4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贵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中发科技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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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

三

）

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的方式

：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

（

四

）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

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

方式

：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

五

）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６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６

人

。

（

六

）

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黄言勇先生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中发科技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股票再延期复牌

２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期间继续停牌

，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获得通过

。

（

二

）

审议通过

《

中发科技关于聘任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

聘任夏军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期限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

夏军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获得通过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经查阅夏军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认为夏军先生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任职资格合格

。

公

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作出的关于聘任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决定

。

（

三

）

审议通过

《

中发科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公司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事项

，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三次延期复牌

６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期间继续停牌

。

如公司在

停牌期间内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公司股票将及时复牌

。

如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之前披露非公开发行方案

，

公司可取消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获得通过

。

特此公告

。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

夏军先生的简历

夏军

，

男

，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

金融学本科专业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

在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企业管理部企划管

理员

、

法律事务室法务专员

、

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在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兼任企业管理部副部长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

，

在本公司担任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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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

，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起连续停牌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分别披露了

《

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停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０

号公告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情况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１

号公告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情况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３

号公告

）。

一

、

关于延期复牌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

，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６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６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延期复牌事项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情况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了

《

中发科技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

该议案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获得全票通过

。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

，

由于公司需要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工作量较大

；

同时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融资额度较大

，

拟同步引入不超过十家战略投资者

，

该事项牵涉面广

，

业务工作量较大

，

公司尚在与有关各方沟通协调

，

因此公司无法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复牌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

上证发

（

２０１４

）

７８

号

】

的有关规定

，

同意

公司股票再延期复牌

２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期

间继续停牌

。

２

、

审议通过了

《

中发科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该议

案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获得全票通过

。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

延期复牌事项

，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三次延期复牌

６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期间继续停牌

。

如公司在停牌期间内披露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公司股票将及时复牌

。

二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筹划进程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披露了

《

中发科技关

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停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０

号公告

），

鉴于该事项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

，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停牌了

１０

个交易日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

公司根据分阶段披露原则

，

披露了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１

号公告

），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公司正在积极筹划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宜

，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进一步讨论

，

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

停牌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暨延期复

牌的公告

》（

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５３

号公告

），

公司正在积极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因需

要对募集资金拟收购的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且工作量较大

，

根据有关规定

，

经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第一次延期复牌

，

延期时间不超过

５

个交易日

。

停牌期间

，

公司聘请相关中介机构进驻意向收购资产方

，

对其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中发科技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

中发科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停牌期间

，

公司明确了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并预计无法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复牌

。

根据有关规

定

，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股票再延期复牌

２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期间继续停牌

；

且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事项

，

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三次延期复牌

６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期间继续停牌

。

如公司在停牌期间内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公

司股票将及时复牌

。

三

、

非公开发行股票初步方案

经公司初步讨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步方案为

：

１

、

公司拟采取定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

募集资金

用于发展现有主营业务

、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

２

、

本次发行对象拟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并适当引入外部

的战略投资者

；

３

、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模具产业拓展

、

收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资产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等

。

其中

，

收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资产目前筹划的意向是全部收购第三方

资产

，

但未来不排除收购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资产的可能

。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可以获得产业发展资金

，

增强公司现金流

状况

，

并进入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

提高经营业绩

；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

，

可以优化产业

结构

，

进一步通过资本纽带整合优质资源

，

完善产业布局

，

加速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和

跨越式发展

，

有利于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

目前

，

公司仍在与主要投资者就投资合作等事宜进行积极协商

，

本次拟收购的标

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沟通谈判工作仍在进行中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着手全力推进各项工

作

。

四

、

尽快消除继续停牌情形的方案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要求相关各方尽快推进募集资金投向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

加

快对拟收购资产的审计

、

评估工作

，

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

，

尽早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最终方案

。

五

、

申请继续停牌的天数

根据有关规定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再延期复牌

２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期间继续停牌

。

公司预计在上述停牌期间将不能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并复牌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

事项的通知

》【

上证发

（

２０１４

）

７８

号

】

的规定

，

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三次延期复

牌

６０

天

，

即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期间仍继续停牌

，

并

提请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如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之前披露非公开发行方案

，

公司可取消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六

、

申请继续停牌天数的具体原因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模具产业拓展

、

收购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资产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

其中对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要进行审计

、

评估

，

由于

所涉及的多个拟收购资产情况较为复杂

，

审计

、

评估工作量较大

，

无法在短时间内完

成审计

、

评估工作

；

２

、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部分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的初步收购协议尚处在协商

、

谈判

阶段

，

交易双方尚未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

且部分被收购资产也需要履行其对应的内外

部审批或核准程序

，

收购协商谈判所需时间较长

；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较大

，

拟同步引入部分战略投资者

，

该事项牵涉

面广

，

业务工作量较大

，

公司需要与有关各方沟通协商

，

发行的具体方案还在进一步讨论中

。

公司将全面加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各项工作

，

尽快确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最终方案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仍在进一步讨论

，

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我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 � � �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2015-01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6

月

23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凯宾斯基饭店三层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 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6,746,088,000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055,638,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 8,690,449,80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91.107637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86.3593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48335

(

四

)

本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副

董事长汪东进先生主持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

，

出席

5

人

，

副董事长汪东进先生

、

董事刘跃珍先生及独立董事陈志武

、

马茨基

、

张必

贻先生出席了会议

；

董事长周吉平先生

、

董事喻宝才

、

沈殿成

、

刘宏斌先生及独立董事林伯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

，

出席

4

人

，

监事会主席郭进平先生

、

监事杨华

、

李家民

、

刘合合先生出席了会议

，

监事

贾忆民

、

张凤山

、

姜力孚

、

李庆毅

、

姚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

3、

董事会秘书吴恩来先生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94,894 99.999846 28,401 0.000018 214,900 0.000136

H

股

8,585,436,243 99.769698 3,172,032 0.036862 16,646,000 0.193440

普通股合计

：

166,640,831,137 99.987963 3,200,433 0.001920 16,860,900 0.010117

2、

议案名称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94,895 99.999846 27,600 0.000018 215,700 0.000136

H

股

8,499,258,421 98.770079 89,189,854 1.036477 16,646,000 0.193444

普通股合计

：

166,554,653,316 99.936350 89,217,454 0.053533 16,861,700 0.010117

3、

议案名称

：2014�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79,094 99.999836 44,200 0.000028 214,901 0.000136

H

股

8,585,481,521 99.771369 3,028,054 0.035189 16,646,000 0.193442

普通股合计

：

166,640,860,615 99.988040 3,072,254 0.001843 16,860,901 0.010117

4、

议案名称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2,195 99.999838 40,800 0.000026 215,200 0.000136

H

股

8,627,864,577 99.785302 1,917,694 0.022179 16,646,000 0.192519

普通股合计

：

166,683,246,772 99.988711 1,958,494 0.001174 16,861,200 0.010115

5、

议案名称

：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8,595 99.999842 35,800 0.000023 213,800 0.000135

H

股

8,628,542,707 99.784830 1,960,086 0.022667 16,646,000 0.192503

普通股合计

：

166,683,931,302 99.988689 1,995,886 0.001197 16,859,800 0.010114

6、

议案名称

：

关于聘用公司

2015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6,194 99.999841 37,701 0.000023 214,300 0.000136

H

股

8,621,099,003 99.707967 8,604,190 0.099512 16,646,000 0.192521

普通股合计

：

166,676,485,197 99.984702 8,641,891 0.005184 16,860,300 0.010114

7.01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赵政璋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46,261,799 99.994068 9,161,195 0.005796 215,201 0.000136

H

股

3,675,370,319 43.090921 4,837,321,741 56.713917 16,646,000 0.195162

普通股合计

：

161,721,632,118 97.080563 4,846,482,936 2.909315 16,861,201 0.010122

7.02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王宜林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47,946,451 99.995134 7,476,544 0.004730 215,200 0.000136

H

股

8,282,671,486 95.307742 407,778,319 4.69225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66,330,617,937 99.750837 415,254,863 0.249034 215,200 0.000129

8、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36,457,819 99.987865 18,965,376 0.011999 215,000 0.000136

H

股

5,486,714,466 64.341382 3,024,144,423 35.463414 16,646,000 0.195204

普通股合计

：

163,523,172,285 98.163097 3,043,109,799 1.826781 16,861,000 0.010122

9、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3,595 99.999839 39,600 0.000025 215,000 0.000136

H

股

6,889,079,039 80.442446 1,658,260,006 19.363182 16,646,000 0.194372

普通股合计

：

164,944,462,634 98.994620 1,658,299,606 0.995261 16,861,000 0.010119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1,688,667 98.83 40,800 0.18 215,200 0.99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给予董事会发行公

司股票一般授权事

宜的议案

2,764,291 12.59 18,965,376 86.42 215,000 0.99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8

项

、

第

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

分别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三

、

董事长辞任情况

周吉平先生因年龄原因

，

已向本公司提交辞呈

，

辞去本公司董事和董事长之职务

，

该辞任于本次股东大会

结束后生效

。

周吉平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和本公司无不同意見

，

亦不存在本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任的其

他事宜

。

周吉平先生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董事会对此表示诚挚感谢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高怡敏

、

穆晓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15-01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在北京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应到会董事

11

人

，

实际到会

10

人

；

刘宏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

已书面委托刘跃珍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由副董事长汪东进先生主持

。

部分监事和总裁班子成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

议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

、

有效

。

出席会议的董事讨论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

沈殿成先生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

委员会主任委员

，

喻宝才先生

、

赵政璋先生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委员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王宜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议案表决情况

：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

11

票

，

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